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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惠府办〔2024〕10 号 

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异地务工  
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我市  

参加中考工作的通知 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：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做好

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我省参加升学考试工

作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2〕137 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

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〔2016〕17 号）

的精神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非惠州市户籍

的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（不含在我市初中阶段学校就读的港、

澳、台和外国户籍学生，以下简称随迁子女）接受义务教育后在

我市参加中考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报名参加我市中考的资格条件 

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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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随迁子女获得我市初中学校三年完整学籍。 

（二）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，下同）需

于随迁子女入读初中一年级的当年 9 月 1 日前在我市领取了居住

证，在随迁子女就读初中期间每年签注，且在随迁子女报名参加

我市中考时持有有效居住证。 

（三）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需于随迁子女入读初中一年级的

当年 9 月 1 日前在我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，至随

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时没有中断过；或者随迁子女父亲或母

亲在我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累计 5 年以上（含 5

年，截止时间至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时）。 

二、关于我市普通高中学校的报考政策 

符合报考条件的随迁子女与我市户籍学生同等填报普通高

中学校志愿，同等缴交普通高中学费。 

三、关于服务保障 

各县（区）和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

中考的工作服务制度，做好服务保障工作。 

（一）教育主管部门负责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工作的

统筹管理，做好报名、考试和录取等服务工作。 

（二）公安部门负责核实异地务工人员居住证办理情况，提

供相关信息。 

（三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异地务工人员参加基本养

老保险年限的审核工作。 

（四）医保部门负责异地务工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年限的

审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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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报考事项 

（一）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的工作由所在学校统一组

织，由学校向所在县（区）教育考试中心提出（其中市直学校的

报考事务由市教育局委托惠城区教育考试中心负责）。 

（二）报名参加我市中考的随迁子女需在规定时间内（由市

教育局每年另行通知）提交如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，现场

验证、审核后退还原件，留下复印件。 

1．随迁子女的户口簿； 

2．随迁子女在我市初中三年完整学籍的凭证（由所在学校

在“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”中打印并盖章）； 

3．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的身份证； 

4．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在我市申领的居住证。 

5．如随迁子女父母婚姻关系变更或父母死亡等导致法定监

护人变更的，需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监护人变更凭证。 

（三）关于随迁子女父亲或母亲在我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及

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，由随迁子女所在学校和县（区）教育考试

中心统一收集登记相关信息，提交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

医保部门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数据比对核实。 

（四）随迁子女报名参加我市中考时必须使用身份证和户口

簿上的现用姓名。 

（五）随迁子女考生的生源地以初中入读学校所属县（区）

为依据确定。 

（六）各县（区）、各学校要充分尊重考生意愿，使符合报

考条件的考生自主选择跨类报考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

（含技工学校，下同）和各类民办学校，保障考生自主选择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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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权利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不符合报名参加我市中考资格条件或错过中考报名规

定时间的随迁子女可按照广东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录取政

策，并结合我市当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录取有关规定与学校

录取实际情况，报读我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，由中等职业技术学

校自主招生录取；如有报读普通高中学校意愿的，应尽早与户籍

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门取得联系，选择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中

考。 

（二）本通知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《惠

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

教育后在我市参加中考工作的通知》（惠府办〔2019〕4 号）同

时废止。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期间已具有我市初

中学籍的随迁子女学生在我市参加中考，按其入学时的随迁子女

中考政策执行。 

 

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4 年 4 月 29 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纪委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、市检察院，驻惠部队、惠州军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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